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
起 诉 书

芦检公诉刑诉〔2017〕25号

被告人张某某，女，1968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5131271968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小学，农村居民，四川省芦山县人，住四川省芦山县**乡**村**组**号，2017年2月18日因涉嫌盗窃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，2017年3月14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。
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以被告人张某某涉嫌盗窃罪，于2017年3月13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。本院受理后，于2017年3月14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，已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，依法讯问了被告人，听取了被害人的意见，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。
经依法审查查明：
2017年2月18日14时许,被告人张某某陪女儿张某某到芦山县**镇红军广场旁边“美道家”化妆品店内修眉毛,期间张某某发现店内一桌上有一手机,遂产生盗窃的念头,在其离开该店时随手将该手机拿走。经鉴定,被盗手机价值人民币2995元。
2017年2月20日,被告人张某某经芦阳派出所民警通知，在其女儿陪同下到芦山县公安局接受讯问；2017年3月13日,芦山县公安局将被害人的手机返还被害人赵某。
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，有物证（已返还）、书证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、鉴定意见、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，足以认定。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张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违背他人意志,窃取他人财物,且数额较大,其行为已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被告人张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，属坦白，可以从轻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提起公诉，请依法判处。
此致
芦山县人民法院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

检察员　袁永平
2017年3月30日


附：
1.被告人现住四川省芦山县清仁乡横溪村4组174号（联系电话159835324531598353****）；
2.案卷材料二册；
3.起诉书正本一份，副本七份。


